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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House (China) Enterprise Holdings Limited
易居（中國）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48）

更新公告

茲提述易居（中國）企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5年4月25日刊發之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2024財年」）之年報（「2024年年報」）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7月4日、2025年8月6日及2025年10月2日有關2024年年報之更新公告。除
文義另有規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2024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其解決持續經營問題的計劃及措施自上次更新公告發佈以來的下
列更新資料。本公司一直在就其離岸債務的建議重組（「重組」）進行磋商，並已於
2025年11月10日與初始同意債權人及若干附屬公司擔保人就重組訂立重組支持協
議（「重組支持協議」），據此，初始同意債權人承諾支持票據及可換股票據的潛在
重組，有關重組可能通過根據香港法例及開曼法律擬進行的重組安排計劃實施。
於2025年12月5日，佔境外債務未償還本金總額約62.35%的境外債務持有人已加
入及╱或已同意並正採取措施加入重組支持協議。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1月10日及2025年12月5日的公告。

本公司正積極及持續地解決持續經營問題，並相信有效的成本控制及債務重組的
最終成功將改善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並提供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使本集團維持
持續經營。具體而言，本公司計劃於2026年完成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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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另行刊發公告，以向股東提供與上述事項有關
的任何重大進展的最新消息。

承董事會命
易居（中國）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忻

香港，2025年12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周忻先生；執行董事黃燦浩先生、程
立瀾博士及丁祖昱博士；非執行董事陳代平先生、周天鳳女士及徐文雅女士；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磅先生、朱洪超先生、王力群先生及李勁先生。


